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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原则与方法》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进一步规范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修订工作，2008年原国家环保总局下达了

《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原则与方法》的制定任务，修订《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技术方法》（GB 3840-91），项目统一编号为 1535。项目承担单位为中国环境科学研

究院。

1.2 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组，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

任务下达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

和地区以及我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及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方法开展

了相关调查、研究工作，并结合对地方标准的备案管理技术审查工作积累，完成了《地方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原则和方法》（草案）和编制说明（草案）。

（2）开题论证，确定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2010年 10月 11日，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在北京组织召开开题论证会。对标准修订

的技术路线、拟开展的主要工作等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认为，标准的定位准确，适用范围、

主要内容及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合理、可行，并建议在对现行排放标准体系、制定和实施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总结分析，确定研究重点。

（3）召开标准研讨会

2017年 3月 31日，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听取编制组对《地方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原则与方法》的修订思路的汇报。会议建议下一步重点研究排污许可

等新型管理制度，界定排放标准在国家环境管理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研究科学设置标准体

系，解决交叉重叠、缺项等问题；研究地方标准体系设置原则，解决目前标准错综复杂、无

序发展的局面；尽快编制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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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编制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17年 4月～9月，根据标准研讨会意见，编制组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初稿，

并于2017年8月完成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初稿在环境保护部内各业务司局的征求意见。2017

年 10月 13日，环境保护部科技司在北京组织召开本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会议认为

本标准对于规范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提高标准制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促进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完善和新型环境管理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审查会意见，

编制修改完成本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2 标准制修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当前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存在的问题

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与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共同构成适用于地方的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体系，是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备案现行地方固定

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共 107项。19个省市已制定排放标准，其中北京、上海、河北、山

东、重庆、广东共 80项，占 75%。地方标准中含有行业型标准、通用型标准、综合型排放

标准、单项（类）污染物标准。地方标准主要集中的行业：锅炉、工业炉窑、水泥、汽车涂

装、制药、燃煤电厂、印刷、畜禽养殖、家具制造、餐饮油烟、恶臭、建筑扬尘、垃圾焚烧、

危废焚烧、制鞋、电池、石灰、铅冶炼、加油站等。挥发性有机物相关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共 13项，涉及家具、制鞋、印刷、涂装、制药、集装箱等行业。地方标准规定的污染物

项目已经达到 154项。

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制定实施的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在防治污染，减少污染

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生产工艺及污染防治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繁荣

环保产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当前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在制修订工作中也存在以

下问题：

（1）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发展不平衡。目前，北京、山东、上海、广东、河北、

河南 6 省份的地方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总数达到 138项，占 230项总数的 60%，其他

省份此类标准均未超过 10项。

（2）国家、地方两级标准交叉重叠、错综复杂。《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明确规定地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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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应当是对国家标准的补充或加严，这一原则在两级标准体系结构、技术框架、项目指标比

较一致的情况下落实情况较好。但近年来频繁出现基于问题导向制定的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

之间交叉、重叠现象，增加了基层环保部门、行业企业和社会公众了解、使用环保标准的难

度。

（3）地方标准制定程序和体例不规范。不少地方对环保标准的法律制度、作用定位、

技术原则不清楚，简单沿用产品标准化管理方式开展地方标准工作，标准的制定程序、体例

格式均与法律、法规和《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备案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

9号令）的要求不一致，冲击了环保法规标准体系的整体建设。

（4）地方标准制定的数据资料基础薄弱。理论上，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在

真实反映当地排放源大气污染物排放特征的基础上制定出的更具针对性的排放标准，要求对

辖区内的排放源调查更全面，更充分。然而，由于地方政府对于排放标准制定工作重视不够，

制修订项目经费较少，导致一些地方以参考国家、各有关地方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和组织

的标准为主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这背离了制定地方标准的初衷。

上述问题的解决，需要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原则与方法》，规范地方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工作。

2.2 环境保护相关法律中的有关要求

2015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

准；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污

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2015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以大气环境质量

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为依据。第十条规定制定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应当组织专家进行审查和论证，并征求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企业事业单位和公众等方

面的意见。第十二条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执行情况应当定期进行评

估，根据评估结果对标准适时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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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法律均要求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2.3 新型环境管理对排放标准的制定提出更高要求

随着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发布，我国环境管理由总量控制向质量

管理转型。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要求用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法释〔2013〕15 号），同时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

污染源排放超标按日计罚、超标入刑，进一步强化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法律地位，社会

各界更加重视国家和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作为国家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也需进一步规范。

2.4 现行标准存在的问题

26 年前原国家环保局发布实施的《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

（GB/T13201-91），规定了以大气质量标准为控制目标，在大气污染物扩散稀释规律的基础

上，使用控制区排放总量允许限值和点源排放允许限值控制大气污染的方法制定地方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26 年来，GB/T13201-91在指导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促进了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法律

地位的进一步强化，排放标准制定思路进一步调整，现行标准 GB 3840-91已难以有效指导

地方标准制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该标准未规定标准体系设置要求。由于标准中没有明确体系设置要求，没有明确

各类标准的作用，地方政府在制定排放标准中往往存在为解决一个具体问题而出台一项标准

等现象，造成标准之间交叉重叠。

（2）该标准未规定标准制定程序要求。由于排放标准属于技术法规，不同于一般的产

品标准，因此不适用一般标准的制修订程序。排放标准应依法制定，程序必须合法。因此，

地方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应参照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的程序要求进行，并符合《地方

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备案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 9 号令）的要求。

（3）该标准规定的部分技术内容已不能满足当前需求。首先，该标准要求按照不同的

功能分区制定排放标准并规定了不同控制区排放总量允许限值计算方法。但 2012年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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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已经取消三类区，而且在 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

的有关文件中已明确要求排放标准不再按照功能区的不同而制定不同的排放控制要求。其

次，该标准规定了卫生防护距离的计算方法，但当前排放标准制定实践中通常会要求基于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要求和保护人体健康的要求制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厂界限值，因此该标

准中已无必要再规定这些计算方法。最后，标准中规定的排放控制系数已经明显落后。26

年前我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刚刚起步，污染物削减效率较低，污染物排放水平明显偏高。

近年来，我国已经开始大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排放控制水平显著提高，排放控制系数理论

上应该进一步降低。

3 本标准的修订原则

（1）针对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混乱，提出排放标准体系设置原则要求。

（2）针对地方在制定标准过程中存在的程序问题，明确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

的程序要求。

（3）针对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内容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技术内容确

定的原则方法，并规定开展全面深入系统的调研及必要的现场监测，确保制定的标准能够反

映当地排放源的排放特征。

（4）针对新形势下的环境管理要求，提出满足排污许可等环境管理制度的要求，如具

备手工监测数据和在线监测数据的达标判定内容等。

（5）针对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工作与空气质量达标脱节的情况，明确地方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的重要依据是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及规划目标，并要求通过技术评估，

对生产和排放控制技术进行分类分级，明确各类限值的达标技术。

（6）针对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可操作性及协调性差等问题，明确地方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与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各类环境保护标准之间协调，并要求配套的监测分

析方法标准合理。

4 术语和定义

现行标准未规定术语和定义。本标准规定了 10 个术语及其定义，包括：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厂界、无组织排放、现有企业、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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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排放限值、行业型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通用型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综合型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上述术语和定义均来自现行相关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环境保护部发布的有

关文件。

5 标准制定的工作程序

参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科技﹝2017﹞第 1 号）和《地

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备案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 9号令），地方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的制定工作程序分为开题论证阶段、征求意见阶段、送审阶段、报批阶段、编号及发

布阶段、备案阶段。为顺利备案，在报批之前，可征求环境保护部的意见。

6 标准文本的结构及主要技术内容

6.1 标准结构

本标准规定的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结构主要包括封面、目次、前言、标准名称、

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污染物监测要求、达标判

定要求、实施与监督等部分。

6.2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标准文本中的前言、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污染物监测要求、达标判定要求、实施与监督等应在全面、深入调查分析当地相应行业企业

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严格参照《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原则与方法》（HJ □□□）的

要求确定。

由于排放标准的严肃性，对一类排放源制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理论上应全面调查源

的排放情况。但国家和地方的尺度差异较大，具体到某个地方，排放源数量通常较少，有条

件进行全面的调查，在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时，理应更全面、深入、准确的调查污

染源的排放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反映当地排放源大气污染物排放特征的、科学、合

理、具有可操作性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因此应严格参照《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

原则与方法》（HJ □□□）的要求确定各项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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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排放限值的确定

除了按照《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原则与方法》（HJ □□□）规定的原则方法

确定排放限值外，对于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来说，更重要的是应根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地方大气环境质量规划目标要求、有毒有害污染物可接受水平，结合最佳可行技术水

平、国内外相关排放标准以及标准实施的环境经济效益和经济技术可行性等多种因素综合考

虑确定排放限值，而且确定出的排放限值应比需要执行的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严

格，而且不能宽于依据本标准第 8 章技术方法制定出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制定排放限值应对污染源进行深入全面的调查，必要时应进行深入的测试，而且要有配

套的达标控制技术或技术组合。这些技术内容要求在 HJ □□□（《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制定原则与方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本标准要求参照该标准执行。

6.2.2 监测要求的确定

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污染物监测方法，应当采用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对于暂无

国家环境分析方法标准的污染物，可以在标准文本的附录中规定监测分析方法，但必须经过

实验验证并经专家论证认为可行。在标准附录中规定监测分析方法应满足 HJ 168的基本要

求，其测定下限不低于污染物控制项目准确定量的要求，精密度、准确度不低于相应的通用

方法要求水平。也可以待国家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发布之后实施。

6.2.3 达标判定要求的确定

在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时，应全面收集当地现有企业或生产装置污染物排放数

据，在扣除非正常运行工况排放数据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分析污染物小时平均浓度、日平均

浓度、周平均浓度、月平均浓度、季平均浓度的统计分布规律的基础上提出达标判定要求。

结合相应的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有关达标判定的要求，并在参考国际上相同行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达标判定要求的基础上，确定出适合当地的达标判定要求，但不应宽于国家

排放标准中规定的达标判定要求。具体方法可参考《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原则与方

法》（HJ □□□）第 11 章。

7 基于当地环境质量的污染物排放限值制定方法

考虑到基于当地环境质量的污染物排放限值制定方法仍然在发挥作用，因此本标准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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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方法。同时删除了有关卫生防护距离计算的相关内容，保留了复杂条件下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的制定方法作为附录 A（资料性附录），大气稳定度等级的划分作为附录 B（资料性附

录），及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的排气筒高度要求作为附录 C（资料性附录），扩散参数的确

定作为附录 D（资料性附录）。

8 标准实施的环境经济成本分析

制定一项污染物排放标准，必须分析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成本。如果标准实施能

够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还应分析产生的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主要包括污染物削减量及对空气质量改善的贡献两个方面。对于地方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实施来说，分析环境效益，首先要分析地方产业政策、行业准入、环境政策等

方面的要求，分析拟定标准适用行业或排放源在当地 3-5 年的发展趋势等。然后分析现有企

业及未来 3-5 年新建企业和全部企业执行现行标准各污染物在当地的每年的排放量，以及现

有企业及未来 3-5 年新建企业和全部企业执行达到新标准时各污染物在当地的每年的排放

量。根据执行现行标准和新标准的排放量计算每年的污染物排放削减量及削减比例。

影响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主要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及挥发性有机物。对于污

染物排放量占当地总排放量较小的行业，可不分析标准实施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但排放量较

大的行业，如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锅炉等应预测标准实施对当地环境空

气质量改善效果。

分析经济成本，要根据制定标准排放控制要求时所确定的现有企业、新建企业污染物排

放达标技术路线和每种排放控制技术投资数据及运行数据资料，核算出每套典型排放控制装

置的固定投资成本和年运行成本。同时还应确定出实施标准，需要提标改造的企业数量及改

造情况。在此基础上，核算全行业企业需要增加的固定投资和运行成本，以及固定投资增加

比例和年生产运行成本增加比例。有一些排放标准，在标准制定实施过程中能够促进行业清

洁生产工艺普及，减少物耗、能耗，增加产品产量，产生经济效益。对于这些排放标准的制

定，建议在排放标准中分析标准实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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